
申訴.抱怨處理流程 

(摘錄自申訴、抱怨案件處理程序書 AIC-2-7.2-2)  

 
5.申訴案件： 

5.1提出： 

5.1.1 申請驗證單位或已驗證單位對本公司對其所欲之驗證地位的不利處分有意見或對本公司終

止其驗證通過資格有異議時，得於處分公文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填寫「申訴、抱怨申請

書(AIC-3-7.13-1-01)」，並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隨時向本公司提出申訴，並以一次

為限；本公司應以書面告知已收到「申訴、抱怨申請書(AIC-3-7.13-1-01)」。 

5.1.2 逾期本公司得不受理，惟有充分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者，不在此限。 

5.1.3 本公司於相關處分之通知公文上，應記「如不服本處分，得於處分公文送達之次日起 30日

內向本公司提出申訴」。 

   5.1.4 申訴者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以書信方式向本公司行政組提出，且需敘明申訴理由

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匿名申訴或未留下連絡電話/地址、申訴未附理由、相關證明者，本

公司不予受理。 

   5.1.5 受理調查單位須簽妥「受理申訴案件與稽核小組成員同意書」始受理申訴調查。 

   5.1.6 受理抱怨或申訴，應先確認與本公司所負責之驗證活動有關。      

   5.1.7 利害相關團體得來電洽詢將進行的申訴程序。  

5.2處理： 

  5.2.1 申訴案件受理後，由總經理視需要派遣與本案無關之人員組成調查小組(至少為一位稽核

員)調查案件的始末。調查小組應於申訴受理後 30日內完成調查與處理，並回覆結果。如無

法在 30日內完成，應徵詢申訴者的同意延長期限。 

  5.2.2 調查小組成員需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5.2.3 調查小組完成申訴案件之調查後，將相關文件資料提交行政組。行政組將該案件提交總經

理確認後，送交申評會討論及決議。 

  5.2.4 申評會先就書面資料審議申訴案件。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會議。視案件之需要得通知申

訴人、委託人或其他關係人到會說明。 

  5.2.5 申評會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得通過該決議。 

  5.2.6 申評會決議後，由行政組將申訴處理結果與做成決定之理由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 

  5.2.7 申訴者對本公司處理申訴案件之結果不能接受時，可循司法途徑尋求解決。 



  5.2.8 已通過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再申訴： 

        農產品經營者對於本公司就申訴所為之結果不服者，應於收受書面之日起 30日內檢附佐證

資料，向本公司之認證機構提出再申訴，並以一次為限。 

  5.2.9 申評會之決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令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理由，由總

經理呈報董事會，董事會如認為理由充足，得交付申評會再議。否則，經核定後，應即採

行。  

 5.3 申訴作業流程圖 

 

 

 

 6.抱怨案件：  

   6.1 提出： 

     6.1.1 申請驗證單位、已驗證單位、利害相關團體或任意第三人，對本公司 

           或對已驗證單位的相關行為有意見時，得隨時向本公司行政組提出抱怨。 

     6.1.2 抱怨案件應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書面方式或其他有效方式向本行政組提出，同

時並告知其姓名/所屬之組織名稱、連絡方式(電話、戶籍/登記地址)、抱怨對象、抱怨

內容等，填寫「申訴、抱怨申請書(AIC-3-7.13-1-01)」，並檢附相關意見或抱怨證明文

件，向本公司行政組提出抱怨，地址為 51056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 1段 205號 7樓，電

話: 04-8399677。本公司應以書面告知已收到。匿名抱怨、抱怨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

者，本公司不予受理。 

  6.2 處理： 

    6.2.1抱怨案件受理後，由總經理指派無利害關係之本公司內部人員承辦。承辦人應於 30日內



調查完成抱怨事件之處理，必要時得徵詢抱怨者的同意延長處理期限，並將調查結果呈

報總經理及函覆抱怨者，由總經理指示改善作業。 

    6.2.2相關調查結果與改善方式，由行政組將結果以正式函文通知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 

    6.2.3 抱怨者對本公司處理報怨案件之結果不能接受時，可循司法途徑尋求解決。  

 6.3 抱怨作業流程圖 

 

 

 

 


